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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6〕22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施办法》

已经学校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

2026年 3月 20日



— 2 —

湖北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双盲评审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过程管理，保障我

校硕士学位论文质量，建立和完善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

制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是指在学位论文评审环

节，对作者及指导教师的身份信息予以匿名处理，同时评审专

家信息对作者及指导教师保密，实现评审双方信息互盲，确保

评审工作客观、公正开展。在我校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申请

学位论文答辩前，由研究生处统一组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（以

下简称盲审）。

第三条 盲审的学位论文必须符合湖北经济学院硕士研究

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要求。

第四条 学位论文盲审评审组一般由相关领域 3 名具有高

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校外专家组成。研究生校内指导教师、校外

指导教师均不得参与本人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。

第五条 盲审的学位论文须进行如下匿名处理：提交论文

必须隐去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的姓名；同时隐去“本人在攻

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”页中的论文作者姓名等信息内容。

第六条 研究生处及各相关院系须对盲审校外专家名单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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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保密。参与盲审工作的人员应严格遵守盲审工作纪律，不得

泄露研究生、导师及盲审专家的单位、姓名等信息，确保盲审

工作公正开展。

第七条 学位论文盲审专家根据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审打

分，并确定相应等级，形成盲审结论。

第八条 盲审意见须全部回收后方可生效，未全部回收的，

应追加盲审。研究生处对盲审意见进行隐名处理。

第九条 评审结论及处理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评审分档（满分 100分）

A 档：≥90 分；B 档：75–89 分；C 档：60–74 分；

D 档：＜60 分（不合格）。

（二）评审结论全部为 C档及以上的，视为评审通过，可

安排论文答辩。

（三）评审结论仅出现 1份 D档的，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

下修改论文，由导师对修改情况作出评价；所在院系硕士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导师签署的意见，评议是否同意安排答辩，

并将同意答辩的修改后的学位论文以及处理意见等有关材料报

送研究生处备案。

（四）评审结论出现 2份及以上 D档的，研究生须对论文

进行重大修改，半年后一年内方可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

第十条 学位论文盲审通过后，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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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论文，由导师对修改情况作出评价；研究生所在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根据导师签署的意见，评议是否同意安排答辩，并

将同意答辩的修改后的学位论文，以及评议处理意见等有关材

料报送研究生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导师或研究生对专家评阅或学位论文盲审结果

有异议的，可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请学术复核，由所在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调查核实，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

内作出具体处理意见，报送研究生处备案。

第十二条 盲审的学位论文被认定为存在代写、剽窃、伪

造等学术不端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据《学位法》《学位论文作

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4号）和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

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40号）及学校相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

第十三条 论文盲审通过后，答辩申请人按《湖北经济学

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做好答辩准备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6年 3月 20日印发


